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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申报通知书
广东花坪卫生材料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2025年8月2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5）粤破终2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指令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广东花坪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8日出具（2025）粤07破24-1号《决定书》，指定江门市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由管理人接受各债权人申报债权。
一、债权申报时间、地点及方式
1.债权人应当在2026年1月2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于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算至 2025年8月20日)。
2.债权申报资料可邮寄提交或现场提交。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3.通讯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146号奥园广场北门501江门市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温菁敏；联系电话：13631800993。
二、债权申报所需资料领取途径
广东花坪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可以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或联系管理人获取债权申报资料。
三、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的资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并按照“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人主体资料及授权材料→承诺书→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顺序整理的纸质版邮寄提交管理人，同时将上述债权申报材料的电子扫描件发送至管理人邮箱：13631800993@163.com 。
1.债权申报材料清单：债权人需按提交的所有材料顺序、数量、原件/复印件在清单中列明并签名。
2.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人需如实填写债权申报登记表，盖章签署。申报金额含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费用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计算明细表，附于债权申报表之后。
3.主体材料：债权人为企业或机构的，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目前仍在有效期限内的身份证复印件（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
4.授权材料：债权人如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须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公函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5.送达地址确认书：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明确申报人的联系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联系人等。注意：因申报人提供的送达方式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申报人实际接收的，相关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后续债权人若需变更本次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任一信息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管理人；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债权人承担。
6.申报债权的相关证据材料：债权人需提供证明债权成立的相关证据（复印件），如：合同、协议、收款或付款凭证、孳息或违约金计算凭证等书面材料）；进入司法程序或者仲裁程序的，同时提交司法部门或仲裁机构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如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民事判决书及判决生效日期等生效证明文书、执行受理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文书。债权人现场申报债权时，需携带所有证据材料原件给管理人核对(核对后归还)；若债权人向管理人邮寄债权申报材料的，应在债权申报材料寄出后及时联系管理人预约核对证据材料原件的时间。
四、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注意的问题
1.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视为债权到期。
2.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清算申请受理时（2025年8月21日）起停止计息，即利息计算至2025年8月20日止。
3.申报人未申报应付利息和违约金的，推定其放弃申报利息和违约金；利息、违约金等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计算标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计算，涉及年利率、日利率折算的，每年按360天、每月按30天计算。
4.债权申报的所有金额均计算至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之日止（不含破产清算受理日），债权申报涉及外汇的，汇率折算以破产申请受理日的市场汇率中间价为准。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的规定，管理人对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包括债务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应当加倍支付的迟延利息和劳动保险金的滞纳金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
6.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7.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8.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
9.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10.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应当予以申报。
五、未依法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公司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无权在公司清算程序中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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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花坪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
1.管理人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丰乐路146号奥园广场北门501江门市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联系人：温菁敏；联系电话：13631800993。
2、（2025）粤破终281号民事裁定书  复印件一份
3、（2025）粤07破24-1号决定书    复印件一份
4、广东花坪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表  
2

